
薰鎏至麓譬冀：篱雾冀j墨囊m 7雾篱囊霉≯妻攀笺i!‘



廉过∥
“—_．▲



辉南县土地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N．：李顺安

副圣-J1．-N．：王兆文 邓百中

徐学忠 王凤武

成 员：魏广智’杨世广

刘光成 刘喜宝

杨 明 王晓丽

程蕴琦 史桂英

执笔：杨世j．-



．1‘．

月U
-_．：L_

Fj

编史修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编纂一部经得起社会和历史检验的土地志

是土地管理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o
‘

马克思说：“土地——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和生殖条件’’o自

人类存在以来，人类就与土地之间构成了无法分离的依存关系，没有土地，

人类就无法生存。为了实事求是地记述辉南县历代劳动人民开发与利用土

地的历史和现状，便于今人与子孙后代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识规律，以

便更加合理的利用每寸土地，我们编写了《辉南县土地志>。

土地管理部门虽然主管全县行政辖区内土地的统一管理，但主要是建

设用地管理，其他如耕地、林地、园地及交通用地等是由有关部门和土地使

用者通过管理地上物来实现土地管理职能的，因此，本志部分内容与林业

局志、水利局志、交通局志等有交叉之处，但函义与原文不同。

辉南县土地史是一部封禁与反封禁，清丈与反清丈，侵略与反侵略的斗

争史，是一部全面开发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历史。但是，尽管我们查阅了南

京、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沈阳、大连、丹东、长春、吉林等地档案馆、图书馆

的历史资料和辉南县各局局志、各乡乡志，但所获甚少。由于资料不全，加

之编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少数资料在抄录时忘记标明出处，因此在本志中未加注解，望作者谅

解o
’

在本志收集资料中得到辉南县档案局、财政局、地税局、林业局等县直

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编 者

1997年1月2日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不加

议论和褒贬o ．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地理名称依照历史习惯称谓；历史纪

年注明公元；地理名称注明今地。

三、本志布局坚持“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的方法，采取篇、章、节三

层结构，部分节下设目，共分8篇22章68节，约26万字。

四、本志上限追溯到土地管理活动起源清初，下限到1995年末。按

照略古详今原则，重点突出现代部分。

五、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用市制、建国后用公制。数字用阿拉伯数

字，对习惯用数字或文件中的数字不做改动。 、

六、本志采用图、述、志、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各种统计表一般

附在节后，注明表号。

七、本志中同一事件，同二人物在各章节交叉时，各有侧重，避免重

复。

八、土地是按地上物划分地类，因此本志编写有的与地上物相联系，

涉及的部门、行业较多，具有一定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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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辉南县地处长白山西麓，是长白山地区23市县之一。位于北纬42016’

19"。42049’15”，东经125058’49Ⅳ一126044739”之间。长白山的龙岗山脉以东

北．西南走向斜卧县境东南，三通河自西南向东北汇入第二松花江，使全

～县地貌呈阶梯状排列。东南部千山竞秀，林海莽莽；中部丘陵绵延起伏，林

田间半；西北部河谷平原，稻田万顷，是辉南县的渔米之乡o

全县东西极距66公里，南北极距60公里，总面积2，272．3平方公里。

原县城辉南街位于辉发河之南，故名辉南县。全县18个乡镇，161个村，

6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o 102，260户，357，036人，有汉、满、蒙、回、朝鲜等十

几个民族，以汉族居多。1949年县政府由辉南街迁往朝阳镇。

辉南县属北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4．I CE。全县温

度随地势增高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年平均递减率为每上升100米，气温下

降0．60C。年平均El照2，598小时，其中5—9月1，420小时左右，适于一年

一季作物生长。境内有10公里以上的河流22条，河长总计507公里。辉发

河是县内诸河汇集之河，又处于东丰、清源、梅河等部分河流的下游，洪涝

灾害时有发生o

辉南县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

存、繁衍、生息。历代居住着以渔猎为主，兼营农业的少数民族。唐虞夏商

时期居涉貊族，先秦时期称肃慎，汉三国时期称挹搂，南北朝时期称勿吉，

隋唐称棘鞠、宋、辽、金、元、明称女真族o 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族。

从战国时期起历代封建王朝在这里封疆设官，征粮敛税o

十七世纪初，女真族的民族英雄努乐哈赤率兵兼灭辉发部落遂将其地

定为鲜围场。不久设置围场协领管守。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后，康熙颁发上

谕，以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为名，将兴京以东，伊通

州以南，图们江以北，培壅封堆加以封禁。其具体范围是：南自南沙河、尔

郎头、三通河沿起，北至阿格色合勒北伊通河止240公里；东自辉发城起，

西至威远边门止245公里；东南自骆驼砬子起到西北三音哈达交界西北封

堆止255公里；西南自英额门起，东北到巴珠勒阿林止260公里。今梅河、

西丰、辽源、东丰、柳河、辉南等市县均为当年被封禁之围场，即盛京围场o

、

C



围场系皇室私产，由盛京内务府管理。凡土地、森林、矿产、人参、东珠等都

禁止采捕挖垦，不准人El入住o
．

设立围场不仅是八旗演武的政治军事措施，也是清王朝垄断东北珍

禽异兽和矿产资源的经济手段。盛京围场共分105围，各围场须按期向清

室“贡鲜”o围场每年贡品分“鲜围贡”、“冬围贡”、“鹿羔贡”、“年贡”4种，分

9次进呈。小雪前后贡“初次鲜”(即鲜围贡)；冬围三年贡“二次鲜，’，“三次

鲜”(合称冬围贡)；“鹿羔贡”分4次进呈礼部，随3次鹿差呈交一次“附加

贡”，将军贡每岁1次。盛京内务府于1825年前，年年派出捕生兵30名捕

鹿，每年向皇室贡交生鹿120双，鹿干肉2，700束。每两年一次于芒种前派

围长、专达兵32名，坐卡兵240名捕打鹿羔60双。盛京围场被清廷封禁长

达200多年，推迟了辉南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o

辉南县这片土地曾遭受沙俄帝国主义的践踏，也饱尝了14年沦亡于

日本帝国主义之苦。英雄的辉南儿女为了保卫这方热土，不惜抛头颅、洒

热血，前仆后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世纪末。

义和团运动狂飚四起，席卷辉南，使中外反动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二十世

纪初，沙俄尼古拉二世为推行其“黄俄罗斯计划”，自任总司令出动18万

大军分7路侵入东北。以刘永和、王和达、董老道和杨老太太为首的忠义

军、六和拳，在辉南大地和白山黑水之间痛击侵略者；同期，朝阳镇的义务

团以两面大旗为前导，分两行，童子军在前，成人在后，以次排列，皆执单

刀，法师则怀剑在后，威风凛凛前赴盛京助战；“九--A”事变后，抗日的烽

火燃遍辉南的丛山峻岭，城乡田野o 1932年方春生领导的忠义军收复金川

县城样子哨，阚子祥率军攻占辉南街，方、阚合攻朝阳镇，打得日伪闻风丧

胆o 1947年，东北抗日联军全歼盘踞在辉南县的国民党军队，从此“换了人

间”o

解放后沧桑巨变，百业俱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互

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一系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消灭了封建的

土地所有制，使土地由国有、私有并存，逐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从而为土地的全面开发和合理利用奠

定了基础。全县340多万亩土地已开发利用面积占95％以上。建国初，辉

南县工农业总产值1，523万元，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25，246万元，1994年

达68，01l万元。改革开放后，辉南县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

辉南县耕地面积9r7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28．6％，人均耕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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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相当于全国人均耕地的2倍，其中水田占耕地面积的38％，是吉林省

的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盛产水稻、玉米和大豆。耕地的开发是人民群众反

封禁斗争的胜利成果o ，
，

清朝政府虽然对盛京围场实行严厉的封禁，然而每年二、三次的围查

和有数的几次行围，显然对整个围场缉查难周D道光以后，清朝国势渐弱，

八旗武备松弛，帝王东巡渐稀，以至停止。以关内河北、山东及辽东半岛的

难民不顾清廷的禁令，源源不断潜入围场伐木、垦荒，人口越聚越多。光绪

初年，在那丹伯、土口子、梅河、大沙河等地已形成村落，垦田阡陌相连。此

时围场的禁令已被冲破，无法控制人口入住，所以官署不得不急思安插o

1878年(光绪四年)派马有利到海龙设荒务局，丈放围场荒地。将自土I：1子

起入东大沟，斜向东北至色力河旧封堆止长三百五六十里，南北宽一百余

里不等，南与新设通化县接壤，北界以现挑围壕及五石封堆辉发河南鲜围

20围，约102万亩，允许已垦者查丈升科，未垦者划清界限，应拨迁者零星

小户选择地方安插，留大围场照旧演武骑射。清朝末年，全县已有耕地

30余万亩。随着土地被垦殖，人口的增加，1909年(宣统元年)，东三省总

督徐世昌以“海龙驾远，鞭长莫及”为由，增设辉南厅。1913年改为辉南

县。

中华民国前期，招民垦殖，限期开垦，饬警甲督垦，通过农会传授农

事，使耕地得到进一步开发o“九--Jk”事变后，战火不断，烽烟四起，天灾

人祸，民不聊生o 1932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50多万亩，1933年降到35

万亩。

建国后，经过农业合作化，农业学大寨赶昔阳和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几个阶段的开发，旱田累计达60万亩左右。

水田开发始于中华民国初期。20世纪20年代末，境内有80户韩侨租

地种稻1，800余亩。当时民国与韩国关系不睦，辉南县公署曾发布<饬警

区传谕各户不准私招韩佃令>，使韩侨开发水田受到限制。冯大院拦河坝

建成使用后，水田面积增加1．2万亩。建国初全县仅有水田3．7l万亩o

1956．1957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县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工程高潮，

两年内开发水田8万多亩。此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山多、河多的

自然优势，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先后修建水库塘坝598

座，电灌工程323处，拦河坝181座，形成了河、库、站、坝、渠相连的灌溉体

系。在发挥蓄水、灌溉、发电、防洪等多种经济效益的同时，累计开发水田

一卜



37万亩，是建国初的10倍，水稻总产约占粮食总产的50％o

建国后，不断改革耕作制度，改土增肥，平整土地，引种优良品种，采

用先进的种田技术使粮食产量逐步提高o 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08，346

千斤，亩产86公斤，1979年的总产258，623千斤，亩产261公斤，1994年在

遭受洪涝灾害的情况下总产479，556千斤，亩产433公斤。

在围场封禁期间，辉南县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珍禽异兽繁衍

生息，“松柏青青水自流”o放垦之后，随着人口、耕地、建筑、柴薪的增加，

森林渐少。民国前期，东北军阀为增兵聚饷，大肆丈放土地o 1919年孙焕

章、王维龄承领265方里森林。此后，在榆树岔、铺板石等地设木厂百余

处，开始了以盈利为目的森林开发。日伪统治时期疯狂掠夺森林资源，年

砍伐木材10万立方米，使一些珍贵树种被砍伐殆尽，留下了一座座荒山

秃岭，满目疮痍。建国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领导下，采取专业造林

与群众义务植树相结合，健全护林防火制度与法律措施相结合，采伐抚育

与更新相结合和落实林木生产责任制等方法，使林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

发展o 1995年全县林地面积达211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62％，人均

林地5．9亩。其中有林地160万亩，是1952年有林地面积的2．9倍。林木蓄

积量是1952年的3．2倍。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的增加，在经济建设、防

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控制水土流失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o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n0 1992年10月国家林业部将辉南森林经营局

经营的林区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闻名遐尔的三角龙湾座落在丛山密林

之中，旖旎的风光吸引无数中外游客。

建国前辉南县的工业多为私营的手工业作坊，设备简陋、工艺落后、

效益低微o 1952年国家投资建起第一个骨干企业——辉南五金厂。经过几

年的发展，派生出辉南轧钢厂、辉南农业机械厂。由辉南农业机械厂分离

出辉南汽车车架厂、辉南钢圈厂。多年来经过新建，骨干企业的分离、派

生，以及对私营、集体企业的改造j改制，使国营工业企业越来越多o 1995

年，全县有工业企业190个，其中国营61个，集体企业128个，外商投资企

业1个，独立工矿用地1．8万亩。工业企业的门类有冶金、煤炭、机械、电

力、化学、制药、造纸、印刷、制酒等。自改革开放以来，辉南县不断改革工

业体制，调整产品结构，理顺工业布局，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企业承包

经营责任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在市

场经济的大潮中，工业企业正在迎接新的挑战。



20世纪30年代前，辉南县交通闭塞，县内的物资多靠大车、爬犁运往

外地。辉南与靖宇虽仅相距百余里，但由于大山阻隔无路可通，因此两县

互无往来01918年，辉南县知事王瑞之奉命修筑辉漾路。采用募捐、商民分

摊、县公署出资补助，雇工修路和警甲分段督催的办法，历时3年修通四

岔至漾江路34公里，铺板石至漾江路45公里o 20世纪30年代初奉海与

吉海铁路并轨通车，使朝阳镇成为陆路码头，缓解了县内交通闭塞的状

况。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勘查设计，满州炭矿株式会

社修筑私营铁路一一团杉路。路筑成后试车不久，日本投降。20世纪60年

代初，辉南劳改大队重修团杉路，逐步由窄轨改为国家标准铁路，纳入国

家铁路运营o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伪为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掠夺县

内资源的需要，改修10条公路，全长228公里o 60年代中后期，为适应“备

战”的需要，修筑专用公路lO条，99．5公里，其他乡路5条77．8公里。截止

1995年，县内有沈吉、团杉两条铁路67．2公里，省、县、乡级及专用公路24

条，全长463．9公里。其中黑色路面90余公里，白色路面近20公里，形成

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

围场放垦后，农户为希图耕种方便多在自己承领的耕地内建房，久而

久之形成风气，30年后境内仍无三、五户成邻者。民国初期境内土匪猖

獗，秋深林木落叶之后民可稍安。一旦青纱帐起，富户畏惧土匪绑掠，弃田

园房屋逃往城镇，而贫民小户无力迁移，只得任土匪蹂躏，有的被迫成为

土匪或其赃物藏匿的窝点o 1919年，辉南县知事王瑞之为加强社会治安，

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积极倡导设立村屯。两年内设立屯堡345处，

归并农户4，399户，放屯基1．13万亩，未统计在册者不知凡几o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伪为割断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血肉联系，

实行集团聚家，用刺刀驱赶民户归屯，集中居住。当年集家211处，归并民

户7，674户。凡是归并村屯的地方庄稼被毁，房屋被化为灰烬，财产被洗

劫一空。新设的村屯四周或挖围壕，修土墙，或拉铁丝围，修筑炮台，用警

宪监视。农民外出要挂号、种地不准离家太远，造成大量耕地荒芜。新归并

的村屯人们在牛棚、马舍或临时搭建的窝棚内栖身，在瑟瑟的秋风中贫病

交加、饥寒交迫，饱尝了失去家园之苦o ．

建国后陆续建成了一些村屯，使村屯总数累计达到487个o 1978年前

农村房屋以土草房为主，砖木结构不到10％o 1979。1983年5年问建起砖

木结构房屋24万平方米，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和o 1984年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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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房屋均为砖木结构，年平均约3．5万平方米。进入80年代后，由于加

强了村屯的规划管理和用地管理，使村屯旧貌换新颜。村村绿树环绕，房

屋错落有致；户户砖房瓦舍，庭院整洁o ．

地租是对耕地资源所有权零星出售的价格。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是产

生地租的根本原因。围场放垦后土地被少数人承领，后来的闯关东者无地

可种，只好为地主充当里青，秋后主佃之间按比例分成。由里青逐渐发展

为外青，外青投入部分农本，比里青的人身自由多些。里青和外青秋后所

得的工资钱即为分成地租。比里青、外青稍进步的是定额地租，一般在春

前或秋后由地媒作保，主佃双方协商租地数量，地租几何，由中人作保，签

定契约。定额地租流行时间较长，且较为普遍，租粮一般是大豆、玉米、高

梁三色粮。

建国初，农村建立与发展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土地人股，其他生产

资料归公，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特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此时的地租是

农业社向农民交纳。初级社向农民交付的地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活

租，土地租金不固定；一种是固定地租，不论年成丰欠，土地租额固定。在

城镇内不论国营或集体企业只要使用国有土地就应交纳地租。随着计划

经济体系的建立，城镇国有土地的租金被取消，在此后的40年中城镇国

有土地一直实行无偿、无期、无流动的土地使用制度，造成国有土地名存

实亡，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o

耕地地价是对土地资源的一次性永久出售的补偿。地租和地价二者

紧密相连。围场放垦和民初的土地清丈，一般都是根据土地的种类、质量

收取地价。其后，地价是土地买卖双方议定的价格o 1939年，辉南县制定了

12街村土地家屋评价表，作为土地买卖的参考价格。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

得的土地虽然允许自由买卖，但不久就受到限制o 1956年春，辉南县办起

了78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者的统一。地租

和地价逐步在人们头脑中淡化了。九十年代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地租地价

又被重新提起o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资源，是其他各种资源赖以

存在的载体．o因此，辉南县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土地管理工作，多次发

布通知、布告，教育群众计划用地，节约用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成

立了辉南县土地管理局，并迅速实现城乡地政地籍统一管理，结束了长期

以来多部门管地，多支笔批地的现象。同时，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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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开展国土观念教育。先后完成了非农业建设用

地清查。土地申报登记、土地详查和朝阳镇、辉南镇、杉松岗镇等地的地籍

调查和土地定级估价工作。编制了<辉南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辉南县

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加强了建设用地的管理。这些基础工作的开展，不

仅保护了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落实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

地的基本国策，而且为依法统一、全面、科学地管理土地奠定了基础o

1994年，辉南县以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和土地有偿使用法规为

依据，以清理整顿土地市场为动力，全方位推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开创了新局面，实现了工作重心由资源管理型向资产

管理型的转变。

回首过去道路曲折，步履蹒跚。1958年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辉南

县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

和“共产风”左倾错误泛滥，生产队的土地、耕畜、农具被平调，社员的自留

地被没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遭到破坏。在落实中共中央

深耕改土的指示中，全县耕地深翻2尺以上达1．5万多亩。七十年代中期，

在“学大寨，赶昔阳”的运动中，组织农村劳力和县直工矿企业工人，机关

干部修梯田20余万亩。大部分梯田秋修春毁，现在所剩无几。这些运动的

开展不仅造成劳民伤财，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破坏了地表土质。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任重道远。落实土地的基本国策责无旁贷，而把

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和新水平，则任务艰巨。

全县土地管理人员决心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在

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土地法律、法规，当好土地卫士，为

建设繁荣、昌盛的辉南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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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土地资源

第一章土地资源条件

第一节土地位置政区人口
“⋯

．

一、位置

辉南县地处长白山西麓，吉林省的东南部，通化市的东北部。位于北

纬42016’19J，一42049’15Ⅳ和东经125058’49一一126044 739'之间。东以龙岗山脉

为界与靖宇县相邻，西与梅河口市毗连，南和西南与柳河县山水相交，北

与磐石县隔辉发河、亮子河相望，东北与桦甸为邻。

全县东西极点距离66公里，南北极点距离60公里，总面积为2，272．3

平方公里。 j

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20年(1931年)，东以龙岗山脉为界与吉

林省潆江县相连，南以龙湾山脊为界与柳河相交，西、西北以窝集河、伊通

河、东凤舞山为界与海龙毗连，北以亮子河、辉发河为界与吉林省磐石县

相邻。

据当时测定，东西长150里，南北宽120里，幅员面积1．8万方里。

日伪时期(1932—1939年)辉南县位于北纬42010’一42。50’15一，东经

90030’一100019 730"，之间。东接漾江县，西连海龙和柳河县，南靠金川县，

北临磐石县。幅员面积五七O四平方里o(清朝、民国及日伪时期由于技术

条件所限，所测的方位、距离、面积不准)o 。

二、隶属沿革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清光绪四年(1878年)辉南县属盛京围场

一部分(盛京今沈阳)o光绪五年(1879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辉南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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